
107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積分審查標準表 

積分 

項目 
積分內容 

給分 

標準 
審查標準 備註 

申請介

聘原因

積分

（最高

50 分） 

1 

配偶不在同一直轄

市、縣(市)服務，申

請介聘至配偶服務

之直轄市、縣(市)學

校，自結婚後，凡配

偶已在該地連續服

務 1年以上者 

50分 

1. 服務年資以結婚日起算。 

2. 服義務兵役之所在地不算

工作地，志願役可採計。 

3. 須連續 1年以上，若服務不

同單位且無中斷年資，則准

予併計。 

4. 配偶於軍公教機關或私人

機構服務者，須檢具服務單

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

單位所在地地址)及投保公

(勞)、健保證明文件（軍公

教機關可免付）。 

5. 配偶為自營事業者，應附自

營事業登記證明(註明公司

行號所在地地址)及投保健

保證明。配偶為自營商無法

開具服務證明，亦無法以其

他方式認定，不予採計。以

營利事業登記所在直轄

市、縣（市）為採計標準。 

6. 配偶為自耕農者，應附有關

機關開具農地所在地證明

及農保相關證明。 

7. 需檢附結婚證明(可以戶籍

謄本代替)。 

1.具第 3點第 1

款第 1目至第

8 目介聘原

因，擇一採

計，並檢具

足資證明文

件。 

2.符合第1款介

聘原因，以配

偶不在同一

直轄市、縣

(市)服務，其

配偶應在服

務機關投公

（勞）保或持

有自營事業

登記證明及

投保健保證

明者，否則不

予採計。 

3.如須檢附戶

籍謄本時，應

附最近 1個月

之全戶戶籍

謄本。 

配偶不在同一直轄

市、縣(市)服務，申

請介聘至配偶服務

之直轄市、縣(市)學

校，自結婚後，凡配

偶已在該地連續服

務未滿 1年者 

30分 

2 

本人服務學校未與

配偶設籍地為同一

直轄市、縣（市），

申請介聘至配偶設

籍之直轄市、縣

(市），自結婚後，配

偶已在該地區連續

設籍 1年以上者 

50分 

1. 檢附結婚證明(可以戶籍謄

本替代) 。 

2. 須檢附戶籍謄本。 



本人服務學校未與

配偶設籍地為同一

直轄市、縣（市），

申請介聘至配偶設

籍之直轄市、縣

(市），自結婚後，配

偶已在該地區連續

設籍未滿 1年者 

30分 

3 

單親教師需照顧設

籍地未與本人現職

服務學校同一直轄

市、縣（市）之父母、

子女或原配偶之父

母，申請至父母、子

女或原配偶之父母

設籍之直轄市、縣

（市）者，給五十

分。 

50分 

1. 依法認可之養父母及養子

女比照父母或子女採計。 

2. 持身心障礙手冊者，手冊須

在有效期間。 

3. 須檢附戶籍謄本。 

4. 本要點所稱單親之定義係

依申辦政府福利資源補助

需符合之標準定義為：因

喪偶，離婚或未婚生子而

獨立撫養 18 歲以下子女

者。 

5. 喪偶、離婚教師須檢附可以

佐證配偶死亡、離婚及獨立

撫養 18 歲以下子女等證明

文件(可以戶籍謄本替代)。 

 4 

教師需照顧設籍地

未與本人現職服務

學校同一直轄市、縣

（市）之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重大傷病

卡之父母、子女、公

婆、岳父母或配偶，

申請至父母、子女、

公婆、岳父母或配偶

設籍之直轄市、縣

（市）者 

50分 

5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之教師，申請至設籍

之直轄市、縣（市）

者 

50分 

6 

本人或配偶之父母

親之一，其設籍地未

與本人現職服務學

校同一直轄市、縣

（市），且年滿 70

50分 

1. 依法認可之養父母可比照

父母採計。 

2. 須檢附戶籍謄本。 



歲（含）以上，申請

介聘至父母親或配

偶父母親設籍直轄

市、縣（市）者 

7 

單身教師服務學校

未與父母設籍地同

一直轄市、縣（市），

申請介聘至父母連

續設籍 6 個月以上

之直轄市、縣(市)者 

30分 

1. 依法認可之養父母可比照

父母採計。 

2. 須檢附戶籍謄本。 

8 

全家遷居（本人與家

人同時有跨直轄

市、縣（市）遷居且

設籍之事實）者 

30分 

1. 須檢附戶籍謄本。 

2. 「全家遷居」指本人與家人

同時有跨直轄市、縣（市）

遷居之事實。【未婚教師應

與父母一起遷居；已婚教師

無子女者應夫妻一起遷

居，有子女者應夫妻子女一

起遷居（父母或夫妻一方死

亡者，以生存者一方為

準）】。 

9 
其他原因申請介聘

者 
20分  

年資積

分（最

高 25

分） 

1 
在現職服務學校服

務年資 

每滿 1年

給 1分 
檢附服務證明 

1.同一時間具

有兩種以上

兼任行政職

務（不含導

師）經歷時，2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

任（代理）秘書、處

(室)主任年資 

每滿 1年

給 2分 
檢附兼職證明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

任（代理）科主任、

處(室)組長、比照科

主任減授時數之兼

任（代理）職務者（如

學程主任）年資  

每滿 1年

給 1分 
檢附兼職證明 

擇一採計。 

2. 處 ( 室 ) 組

長：包含依法

令核准設置

屬任務編組

之組長，均屬

採計範圍。 

3.以專任教師

年資始得採

計。 

4.育嬰或服兵

役留職停薪

年資均予採

計。 

5.未滿 1 年之

兼任行政職

務（含導師）

年資，得合

併計算，以

較低之行政

職務（含導

師）為採計

基準核給分

數。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

任導師年資 

每滿 1年

給 0.5分 
檢附兼職證明 

現職服

務學校

最近 5

年考績

積分

（最高

10 分） 

1 

考列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

項第 1款者 

每 1年給

2分 

檢附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或

證明文件 

另予考核者各

給予二分之一

分數。 

2 

考列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

項第 2款者 

每 1年給

1分 

現職服

務學校

最近 5

年獎懲

積 分

（最高

1 嘉獎及申誡次數 

1 次 給

（減）0.3

分 

檢附獎懲令或證明文件 

同一事實之獎

勵不得重複計

算。 

2 記功及記過次數 

1 次 給

（減）1

分 

檢附獎懲令或證明文件 



10 分） 

3 
記一大功及記一大

過次數 

1 次 給

（減）3

分 

檢附獎懲令或證明文件 

4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頒發之獎狀 

直轄市、縣

（市）頒發

者每紙給

0.2分，本

部頒發者

每紙給 0.5

分。 

檢附獎狀證明 

現職服

務學校

最近 5

年進修

或研習

積 分

(最高 5

分) 

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

法規定之進修或研習時

數 

每滿 35

小時，給

0.5分。 

1. 在現職服務學校最近 5年依

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並

由現職服務學校基於教學

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

派或同意進修的學位或學

分都給分（惟需檢附同意進

修相關文件），學分逐年採

計，以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

為認定標準。 

2. 取得較高學歷之進修、加科

登記之進修、大學推廣部學

分、空中大學之進修，均予

採計。 

3. 具有研習事實（包括數位網

路學習），並檢附相關研習

證明者，均予採計。 

1. 1 學分以 18

小時計。 

2. 未滿 35小時

不計分。 

3. 取得較高學

歷之進修、

加科登記之

進修、大學

推廣部學分

或經政府核

可民間之研

習，均予採

計。 

離島地

區學校

教師申

請介聘

至本島

加 分

（最高

20 分） 

在離島地區學校實際服

務年資 

第 5年起

每滿 1年

給 2分 

檢附服務證明 最高給 20分。 

 


